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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2-03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第四届董事会第第四届董事会第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6日以电子传递方式发出，会议于2012年 1月 11日在南京市以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会成员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提高向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授权的议

案》： 

1、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合营企业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50％的股权）

的产业调整和经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本公司授权

经理层向该公司提供借款支持，授权总借款余额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

已提供的借款），授权期限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利率为一年期银行借款

基准利率。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承诺按持股比例同时提供条件相等的借款。该公司

承诺将以旧厂区土地拆迁补偿款优先偿还股东借款。 

目前根据该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经该公司申请，本公司拟向该公司追加借

款支持，将上述授权借款总额提高至 15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已提供的借款），

借款的其他相关条件不变。 

因本公司董事长陈兴汉女士、董事总裁江劲松先生兼任南京电子网板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此项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关联董事陈兴汉女士、江劲松先生回避

表决，其他 5 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2、关联方介绍 

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合营企业，本公司持有其 50％

的股权，江苏汇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与本



 2

公司没有关联关系）持有其 50％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33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中央门外网板路 8 号，法定代表人：朱明亮，营业范围：生产

各类彩色显像管和其他 CRT 显示器件配套的平板荫罩，并对销售后的产品进行技

术咨询和服务。该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2482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8183 万元，负债总额 25320 万元，净资产 3286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3.5％，2011 年 1-9 月实现利润总额-1150 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合营企业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50％的股权）

的产业调整和经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本公司授权

经理层向该公司提供借款支持，授权总借款余额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

已提供的借款），授权期限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利率为一年期银行借款

基准利率。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承诺按持股比例同时提供条件相等的借款。该公司

承诺将以旧厂区土地拆迁补偿款优先偿还股东借款。 

目前根据该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经该公司申请，本公司拟向该公司追加借

款支持，将上述授权借款总额提高至 15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已提供的借款），

借款的其他相关条件不变。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向该公司提供借款的累计余额为 8857 万元人民币。该

公司的旧厂区用地已公开挂牌出让（详见 2012 年 1 月 6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4、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提供此项借款是为支持南京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业调整

和经营，有利于提升该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公司董事会对南京

电子网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了审慎的核查，认为该公

司经营情况稳步好转，预计能够按期偿还股东借款。 

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此项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不会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 

5、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沈坤荣先生、李启明先生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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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为：此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6、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 


